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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金宇汽车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江苏北控智临电气有限公司 

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说明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和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关于与交易对方签订附生效条件的<关于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协议>的

议案》、《关于与交易对方签订附生效条件的<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的议案》，

同意公司与江苏智临电气科技有限公司（江苏智临电气科技有限公司于

2018年更名为“江苏北控智临电气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智临电气”）

股东张鑫淼、刘恕良、狄晓东、张国新、蔡元堂（以下合称“交易对方”）

签署《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以38,335万元人民币价格购买智临电气55%

股权。 

一、智临电气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江苏北控智临电气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住址 常州市天宁区北塘河路 8号恒生科技园二区 1601 

法定代表人 狄晓东 

注册资本 6,000万元 

实收资本 6,000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400074677292Y 

经营范围 

数字化智能预装变电站、智能电网用电力电子设备、变频节能装置的研发、技术服务、生产及

销售；电力工程的施工及电力设备产业的投资；太阳能电站投资、开发、系统设计、系统集

成、安装；电站系统的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电站维护、管理；新能源发电工程设

计；新能源技术研发，新能源发电设备销售、合同能源管理，建筑工程施工。（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成立日期 2013年 7月 26日 

营业期限 至 2063年 07月 25日 

二、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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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评估报告》列明评估价值为基础，智临电气整体股权作价75,000

万元，鉴于智临电气于2017年9月24日召开股东会对公司股东分红5300万元，

因此智临电气整体股权现作价为69,700万元，其中55%股权作价38,335.00

万元。 

三、补偿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各方同意，以《资产评估报告》载明的智临电气在补偿期限的

预测利润数据为参考协商确定交易对方对智临电气在补偿期限的预测利润

数，交易对方应就智临电气相关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

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以下简称为“净利润”）不低于《资产评估报告》

载明的预测净利润数作出承诺。 

在此基础上，交易对方承诺智临电气2017年度、2018年度及2019年度

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6,000万元、9,000万元、12,000万元。（以下简称“承

诺净利润数”）。 

（二）实际净利润的确定 

各方同意并确认，在补偿期限内每年智临电气进行年度审计时，应对

当年实现的净利润（以下简称“实际净利润数”）与本协议约定的承诺净利

润数的差异情况进行审核，并由负责金宇车城年度审计的具有证券业务资

格的会计师事务所于智临电气年度审计报告出具时对差异情况出具盈利预

测专项审核报告（以下简称“专项审核报告”），交易对方应当根据专项审

核报告的结果承担相应补偿义务并按照本协议约定的补偿方式进行补偿。 

（三）补偿金额及补偿方式 

本次补偿义务主体为张鑫淼、刘恕良、狄晓东、张国新与蔡元堂。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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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净利润数低于补偿义务主体承诺净利润数90%的，应当由补偿义务主体

按其持股比例占智临电气整体持股比例的份额以现金方式向金宇车城进行

连带足额利润补偿，但如金宇车城支付当期收购价款时已经扣除的除外。 

负责金宇车城年度审计的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于智临电

气年度审计报告出具时，对差异情况出具盈利预测专项审核报告出具后，

如发生上述实际净利润数低于承诺净利润数的90%而需要补偿义务主体进行

补偿的情形，金宇车城应在需补偿当年专项审核报告出具当日，按照规定

的公式计算并确定补偿义务主体当年应补偿金额，同时根据当年应补偿金

额确定补偿义务主体当年应补偿的现金数（以下简称“应补偿现金数”），

并向补偿义务主体就承担补偿义务事宜发出书面通知。 

补偿期限内每个会计年度应补偿金额的计算公式如下： 

当年应补偿金额=（截至当期期末承诺净利润累计数－截至当期期末实

际净利润累计数）÷补偿期限内各年的承诺净利润数总和×标的股权的交

易价格－已补偿金额 

上述公式所称补偿期限为2017年、2018年和2019年三个会计年度。在

逐年补偿的情况下，各年计算的应补偿金额小于0时，按0取值，即已经补

偿的金额不冲回。现金补偿的总额不超过各交易对方参与本次交易而取得

的现金支付对价。 

补偿义务发生时，补偿义务主体应当在专项审核报告出具起15个工作

日内，就当年应补偿金额以现金方式向金宇车城进行补偿。 

若补偿义务主体未按照上述期限履行补偿义务的，金宇车城有权在其

当期应付收购价款中直接扣减补偿义务主体当期应付补偿款。如金宇车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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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期应支付收购价款不足以支付补偿款的，补偿义务主体应在专项审核报

告出具后20个工作日内补足差额部分应付补偿款。 

各补偿义务主体就现金补偿义务向金宇车城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四、实施情况 

（1）公司于2017年10月12日与交易对方签署了《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

协议》和《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张国新、张鑫淼于2017年10月9日向公司

出具《江苏迪盛四联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张国新、江苏智临电

气科技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张国新、张鑫淼承诺》（以下简称：承诺）。 

（2）2017年11月2日，常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了智临电气股东变

更事宜并核发了新的营业执照（统一信用代码：91320400074677292Y）。 

（3）截至2017年11月17日，公司按照交易双方签署的《支付现金购买

资产协议》相关约定，向张鑫淼、刘恕良、蔡元堂、张国新、狄晓东支付

股权转让价款20%，交易价款为7,667.00万元，剩余80%股权转让价款将按

照《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的相关约定分别缴纳。 

（4）因交易对方截止2019年3月4日已经将迪盛四联合计174家关联公

司注销完毕163家，尚11家未注销完毕。未完成注销原因系由于关联公司数

量众多，且对工商及税务相关注销手续的复杂性估计不足。公司已根据承

诺约定，暂停支付第二期及后续收购价款。 

五、收购资产业绩实现情况（截止至2018年度） 

项目 业绩承诺金额（万元） 业绩实现金额（万元） 业绩未实现金额（万元） 

2017年度 6,000.00 6,478.86 0.00 

2018年度 9,000.00 36.96 8,963.04 

2019年度 12,000.00   

合计 27,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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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业绩承诺未完成的原因： 

智临电气2018年受行业政策影响，业务发展受到较大冲击，导致实际

实现的业绩较承诺应完成业绩存在较大差异。 

七、业绩补偿安排 

张鑫淼、刘恕良、蔡元堂、张国新、狄晓东2018年度承诺业绩与实现

业绩的差额为8,963.04万元。  

根据《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相关约定，智临电气2018年业绩补偿款为

12,045.96万元，并且公司有权在其当期应付收购价款中直接扣减补偿义务

主体当期应付补偿款，考虑到智临电气股权转让款中尚有待支付价款

306,680,000.00元，交易对手方具备完成业绩补偿的履约能力。公司已向

补偿义务主体就承担补偿义务事宜发出书面通知并获得其书面同意。督促

其严格按照业绩承诺要求履行补偿义务。 

八、本说明的批准 

本说明已经本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于2019年4月12日批准。

  

 


